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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高群〔2024〕1 号 

 

 

2024  

 

 

所属各党总支，各直属党支部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宁沪公司基层党建再提升三年行方案

（2022－2024 年）》（苏高党〔2022〕45 号）要求，加强星级

党支部动态管理，深化推进基层党支部“强基提质”工程，按照

《江苏交控系统星级党支部建设考核评定办法》，经研究，宁沪

公司将组织开展 2024 年基层党支部评星定级工作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时间安排 

初定为 2024 年 3 月-2024 年 7 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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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参与对象 

宁沪公司所属基层党支部，成立未满一年（2023 年 1 月以

后成立）的党支部不参加星级评定。 

三、评定内容及标准 

按照《江苏交控系统星级党支部建设考核评定办法》文件

要求开展，对各党支部 2023 年度星级党支部建设情况进行综

合评定。 

四、评定形式 

邀请外部党建专家，抽调基层党总支书记或党务分管领导、

党支部书记及党建联络员代表组成评审小组，通过现场察看、

台账检查、专题汇报等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星级评定。 

五、考评步骤 

1．党支部申报自评。各基层党支部按照江苏交控星级党支

部建设考核评分细则，认真梳理、充分准备各类纸质创建台账，

并填写《2023 年度星级党支部申报自评表》（附件 1），于 6 月

3 日前向党总支提交申报自评表，直属党支部向公司党群工作

部提交申报自评表。 

2．上级党组织测评。所属各党总支通过听取汇报、现场检

查、问卷调查等方式，全面复核基层党支部自评情况。综合考

虑党支部特色亮点、优秀经验及创建成果等，广泛征求本单位

党员、职工群众意见后，于 6 月 20 日前对基层党支部进行复评

打分，并填写《2023 年度星级党支部创建复评表》（附件 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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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定范围公示后，将复评申报结果上报至党群工作部。直属

党支部由公司党委复核打分。 

3．评审小组初评。坚持能上能下、择优推荐的原则，在党

支部自评、上级党组织复评的基础上，按一定比例组织申报相

应星级的党支部进行现场 PK，初定于 7 月初举办星级擂台赛，

评审小组根据擂台赛现场汇报情况进行打分，综合形成公司党

委关于 2023 年度星级党支部创建初评意见。 

4．公司党委研究评定。在广泛征求党员、职工群众意见后，

经公司党委会研究确定申报江苏交控星级党支部名称及省国资

系统“五星党支部”，在一定范围公示无异议后上报上级党组织。 

六、其他要求 

1．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所属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要加

强组织部署，将星级党支部创建列入党组织年度党建重点工作，

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及创建计划。党组织书记为第一责任人，党

务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，层层压实责任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确

保星级党支部创建工作高效有序开展。 

2．对标对表，充分准备。所属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要认

真研究江苏交控关于星级党支部建设考核评分细则，逐条梳理，

充分准备各类创建台账。通过内部自查、外部互查、专项督查

等方式对创建台账进行自查自纠，及时查漏补缺，确保创建台

账的规范性、完整性和真实性。 

3．公开民主，择优评选。所属各党总支要坚持公平、公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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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正的原则，从创建台账、特色亮点、典型经验、所获荣誉等

多方面对基层党支部进行综合复评，择优推荐党建工作基础扎

实、特色鲜明、成效突出的党支部分级申报江苏交控星级党支

部，真正形成创先争优、全面过硬的良好氛围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．2023 年度星级党支部申报自评表 

2．2023 年度星级党支部创建复评表 

 

 

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 2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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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23

 

党支部简称  

自评分数及等级 
自评分数： 

（  ）五星   （  ）四星   （  ）三星 

党支部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

基 

本 

情 

况 

 

2021 年度星级  2022 年度星级  

党 

组 

织 

曾 

受 

表 

彰 

情 

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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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

两 

年 

主 

要 

事 

迹

（20

23-2

02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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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23

填报党总支名称： 

序 

号 
党支部名称 

上一年度
评定星级 

党支部自
评得分 

党总支复
评得分 

建议评定
星级 

备
注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7       

8       

9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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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      

11       

12       

13       

14       

15       

16       

党总支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备   注  

 

 
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      2024 年 3 月 1 日印发 

 


